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員工文康活動計畫
一、辦理方式：自組至少10人(含)以上團體自行規劃文康活動（處室學年成員如想參加別單位的活動請自行協調、可數個處室合併辦理活動），不得於上班時間以公假方式辦理，請利用公餘、例假日為限辦理活動。
二、補助金額：每人1800元(限一次申請完畢)

三、補助對象：111學年度編制內之教職員工(含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、代理教師；不含增置員額及編制外代理教師)。
四、申請程序：

1、活動辦理7日前請先填寫申請表(如附件)，簽會首長核定。

2、活動計畫奉核後由人事室通知主辦人。

3、請依申請計畫內容辦理，不得以同名目申請國旅卡補助，倘有經費名目不符致無法辦理經費核銷情事請成員自行負擔責任。

4、活動辦理後一週內檢具活動支出發票(收據)及活動成果照片二張，黏貼於憑證用紙上，註明:代墊人○○○，至人事室辦理核銷。
(1)電子發票請登打本校統一編號：【05200695】。
(2)收據需有抬頭（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）並加蓋店章及物品或項目名稱、單價、數量、總額。經費核撥後通知代墊人具領轉發。

5、辦理期限：
本案活動請於111年11月30日前辦理完畢，活動結束後7日內檢據至人事室申請補助。

五、已報名但未於本計畫實施期間參加活動之人員，視為放棄，不得再要求個別補助或發給代金，剩餘經費一律依規定退繳公庫。
